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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 

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

律师事务所。本所根据与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暂行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

12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了《关于河南新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关于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并针对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10185 号）《河南新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出具了《关于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针对中国证监会创业板部《创业板发行监管部来访

登记表》（2011 年 4 月 28 日）的反馈要求出具了《关于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就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更新的若干事项，

出具了《关于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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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针对中

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关于发审委会议对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

核意见的函》（创业板发审反馈函〔2011〕066 号）出具了《关于河南新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根据中国证监会口头反馈要求，本所就发行人商标申请更新情况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

规定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所依据事实的基础上，就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发行人获取并向本

所提供的证明和文件。 

本所律师特别提示发行人，上述文件或者证明所提供的信息将被本所律师所

信赖，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其确认或证明之事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发行

人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于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

有关部门、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

言、声明和保证、说明或者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与原法

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原法律意

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做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作为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披露的

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核

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关于发行人商标申请更新情况 

（一）发行人拥有商标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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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及本所律师的核查，除律师工作

报告披露的一项申请号为“7910123”的商标申请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还拥有以下三项商标申请并已为国家商标局受理： 

序

号 

申

请

人 

商标 申请号 
类

号 
商品/服务类表 申请日期 

1 

发

行

人  
8847305 9 

计量仪器、计量仪表、水表、燃气表、热量

表、仪表元件和仪表专用材料、电度表、集

成电路、数据处理设备、成套电气校验装置 

2010.11.16 

2 

发

行

人 
 8847306 9 

计量仪器、计量仪表、水表、燃气表、热量

表、仪表元件和仪表专用材料、电度表、集

成电路、数据处理设备、成套电气校验装置 

2010.11.16 

3 

发

行

人  
8847307 9 

计量仪器、计量仪表、水表、燃气表、热量

表、仪表元件和仪表专用材料、电度表、集

成电路、数据处理设备、成套电气校验装置 

2010.11.16 

就前述申请号为“8847306”的商标申请，根据国家商标局2011年6月29日下发

的《商标部分驳回通知书》（发文编号：ZC8847306BH1），国家商标局初步审定

发行人在“燃气表、水表、电度表、热量表、成套电气校验装置、仪表元件和仪

表专用材料”上使用该商标的注册申请并予以公告，驳回在“计量仪器、数据处理

设备、计量仪表、集成电路”上使用该商标的注册申请。 

就前述申请号为“8847307”的商标申请，根据国家商标局2011年6月29日下发

的《商标部分驳回通知书》（发文编号：ZC8847307BH1），国家商标局初步审定

发行人在“燃气表、水表、计量仪器、电度表、热量表、计量仪表、成套电气校

验装置、仪表元件和仪表专用材料”上使用该商标的注册申请并予以公告，驳回

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上使用该商标的注册申请。 

（二）发行人申请前述三项商标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前述三项商标申请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保护性商标申

请，即将与自己的商标图案、文字形似的图案、文字都进行注册申请，该等商标

申请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自己不受他人恶意抢注商标的侵害，给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更大程度上提供更为安全的经营环境。 

（三）商标申请被部分驳回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 

1、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为自来水公司、供热公司、

燃气公司、电力公司、房地产公司、大型厂矿以及学校等用能单位等，上述单位

在选择产品时，通常要经过招标、评估业绩、查看资质、考察公司、样板工程及

前期试用等，关注的重点是被选择企业的综合实力、产品质量和产品性能，并不

着重关注注册商标，因此，公司商标是否注册，并不影响客户对其服务及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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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不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2、如《商标部分驳回通知书》所示，国家商标局初步审定的商品范围已涵

盖发行人的水表、热量表、燃气表、电度表等主要产品，因此，商标申请被部分

驳回对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构成实质影响。 

综上，前述两项商标申请被部分驳回对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构成实质影响。

如相关商标申请最终获得核准，则发行人将合法取得并拥有核准范围的商标权。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若干，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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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 

肖微律师 

 

_______________ 

张涛律师 

 

 

 

_______________ 

张宗珍律师 

 

 

 

二零一一年  月  日 

 


